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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96/2021_2022__E6_B5_B7_

E5_85_B3_E6_80_BB_E7_c80_296697.htm 海关总署公告（2007

年第46号） 为进一步规范对限制类商品加工贸易的管理，现

就《商务部、海关总署2007年第44号公告》（以下简称《44

号公告》）的有关执行问题公告如下： 一、关于台账保证金

征收环节的问题 对限制类商品加工贸易业务，企业应按《44

号公告》规定，在办理纸质手册、电子帐册、电子手册、电

子化手册（以下简称手册）备案（变更）时，缴纳台账保证

金。 二、关于台账保证金计征方法的问题 根据《44号公告》

第二条规定，对A类（包括AA类）、B类企业，应缴纳的台账

保证金计征方法如下： （一）“限制进口类商品应缴纳台账

保证金＝全部限制类进口商品应缴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

税之和×50%”的计算公式中，以深加工结转方式转入的限

制类料件不计入“全部限制类进口商品”。 （二）“限制出

口类商品应缴纳台账保证金＝保税进口料件备案总金额×（

限制类商品出口备案金额/加工贸易出口商品备案总金额）×

综合税率×50%”的计算公式中，以深加工结转方式转出的

限制类制成品的备案金额不计入“限制类商品出口备案金额

”；“加工贸易出口商品备案总金额”是指全部制成品的备

案金额；综合税率暂定为22%。 （三）“当进口料件为限制

进口类商品，且加工制造成品为限制出口类商品时，只按限

制进口类商品计征台账保证金，计征方法同第（一）项。”

是指当商务主管部门出具的《加工贸易业务批准证》中进口



料件包含非深加工结转转入的限制进口类商品且出口制成品

包含非深加工结转转出的限制出口类商品时，企业在向海关

申请备案（变更）时，只须缴纳按限制进口类料件计征的台

账保证金，而不须再缴纳对限制出口类制成品计征的台账保

证金。限制类进口料件台账保证金的计征方法同本条第（一

）项。 三、关于深加工结转限制类商品管理的问题 自2007

年8月23日起，企业应按照商务主管部门出具的《加工贸易业

务批准证》的标注内容要求，在申请备案（变更）时将深加

工结转的限制类进口料件及出口制成品予以单项备案，并在

“商品名称”栏首字节起注明“[深]”（注：中括号为半角

字符）字样。该部分加工贸易业务不得以来料加工和进料加

工方式直接进、出口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

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